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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普通逻辑》教学大纲

    一、专业设置及授课时数

    1.普通逻辑是大专法律专业、文秘专业、新闻专业、汉语

言文学专业、行政管理专业、律师专业等都要开设的一门公共基

础理论课。

    2.授课时数为18周X4学时=72学时。

    二、教学目的和要求

    1.使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普通逻辑的基本知识。

    2.通过大量的练习，使学生具有运用逻辑工具解决实际问

题的能力。

    3.自觉地进行逻辑思维训练，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

性。

    4.增强语言表达的逻辑能力，以求达到概念明确、判断恰

当、推理合乎逻辑，论证有说服力。

    5.为进一步学习其它学科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。

    三、课程进度

    本教材包括绪论，概念，判断(一)、(二)，演绎推理

(一)、(二)，归纳推理，类比推理，假说，逻辑思维基本规

律，论证共十一章。其中绪论部分讲授4学时，概念部分讲授12

学时，判断 (一)、 (二)部分讲授18学时，演绎推理 (一)、

(二)部分讲授18学时，归纳推理、类比推理、假说部分讲授8

学时，论证部分讲授6学时，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部分讲授6学时。

    四、教学参考书

    吴家麟主编， 《法律逻辑学》;蔡贤浩主编， 《形式逻

辑》;吴家国主编，《普通逻辑原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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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绪 论

    本章对逻辑学做了总括性介绍。主要阐述了逻辑的简史、普

通逻辑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，同时告知了学习逻辑学的目的。

第一节 什么是逻辑学

    一、“逻辑”的含义

    “逻辑”是外来语，它导源于古希腊语 “逻各斯”，是

“逻各斯”一词辗转变化后的音译。“逻各斯”最早出现在公元

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，有“思想”、“言

辞”、“理性”、“规律性”等意义。

    在现代汉语里，“逻辑”是个多义词:

    (1)指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:

    (2)指思维发展的规律性;

    (3)指某种特殊的理论、观点或说法;

    (4)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。

    二、逻辑学的由来和发展

    这里所讲的逻辑学是普通逻辑学，也叫形式逻辑学，或称

之为传统逻辑学。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，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

历史。

    逻辑问题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，几乎同时发源于三个国

家，即古代的希腊，中国和印度。在古希腊，创建这门科学体

系的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 (公元前384~前



322)。现在世界各国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开设的逻辑学，就是以

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。在中国，开拓研究

逻辑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是同一个时

代的公孙龙、墨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等，都是我国古代研究逻

辑问题的著名学者。至于印度，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了

对逻辑问题的研究。

    古希腊、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展开了对逻辑问题的研究，

这说明逻辑科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

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。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产生来

说，它就同古希腊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同论辩的发展和自然

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。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两百年，古希腊还

是一个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，但社会生产力已有了相当的发

展。一方面，社会生活中演讲辩论的风气盛行，不仅出现了一批

专门以论辩为职业的人，而且还出现了专门培养所谓 “有智

慧”、“善辞令”人才的教师，大大发展了当时的论辩术;另一

方面，自然科学，其中主要是数学已有了一定的基础，特别是几

何证明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知识，加上辩论中又出现了一些不正当

的辩论手法，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地证明和反

驳的问题，这样在客观上就提出了一个思维应怎样才合理、正确

的问题，因而从客观上刺激了逻辑学的诞生。

    两千多年来，随着人的思维能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，逻辑

学也得到不断发展。特别是16世纪以后，科学研究兴起，一些著

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从事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同时，总

结概括了科学研究中正确的思维方法，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原有

的逻辑学内容。近百年来，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，逻辑学已

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科学门类。目前从传统逻辑中分化出来的数理

逻辑已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，辩证逻辑也日臻完善，而亚里士多

德创立的逻辑学，实际上只是逻辑学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，正因

如此，人们为了指称准确，就把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基础建立



起来的逻辑学，称为普通逻辑学或形式逻辑学，简称逻辑学。

    逻辑作为一个科学门类，不仅包括普通逻辑，数理逻辑和

辩证逻辑，而且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还发展出若干逻辑分支学

科，例如，法律逻辑学就是一门应用性质的普通逻辑分支学

科。

    三、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

    普通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和一些简单逻

辑方法的科学。

    所谓思维形式，也叫思维形态，指的是思维反映客观事物

的方式和手段，即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。

    思维形态总有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结构。思维形式内容就是

它所包含的具体知识方面的东西;思维形式的结构就是思维形式

本身各部分间的联结方式。如:

    ①凡法律都是具有强制性的。

    ②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成年人.

    ③凡牛都是反当动物。

    ④水}};是金属。

    ⑤真理是客观的.

    以上判断虽然内容各异，而联结方式即形式结构却完全相

同，都具有 “凡}y是P”的形式结构。

    再如:

    ①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是要在历史上消灭的，

    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，

    所以，资本主义也是要在历史上消灭的.

    ②凡规律都是客观的，

    经济规律是规律，

    所以，经齐规律是客观的.

    以上推理尽管所反映的内容不同，但其形式结构却是相同

的，即: “凡M是P，凡S是M，所以，凡C}是P;。



    普通逻辑学对思维形式的研究，正是撇开了思维形式的具

体内容，专门研究它们的形式结构，并从中总结出运用这种形式

结构时所应遵循的规律、规则，以指导我们正确思维。

    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这门科学的学科性质:

    第一，它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，它并不研究和解决世界观

的问题，不同于哲学，它具有全人类的共通性，不具有阶级性。

    第二，普通逻辑学提供的知识，只是思维形式结构方面的

知识，不能代替思维内容方面的知识。它只能解决思维技能、技

巧方面的问题，是学习和运用其它科学知识的工具。

    第三，思维形式总要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，因此，思维

形式结构方面的错误又往往通过语言表达反映出来;语言表达的

混乱反映了思维的混乱，这就决定了逻辑同语法、修辞的密切关

系，并且，具有相同的基础课的性质。

第二节 学习逻辑学的意义

    学习逻辑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可以使我们由自发的逻辑思维

到自觉的逻辑思维。

    自发的逻辑思维虽然也要受逻辑规律的支配，多数情况下

也能符合逻辑规则的要求，然而这终究是无意识的、不自觉的。

因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在思维过程中也难免发生这样或那

样的逻辑错误，要发现和指出别人的逻辑错误就更难办到。

    自觉的逻辑思维则不同。因其建立在对各种思维形式的特

征及其规律、规则遵守的基础上，对于如何正确思维的问题不仅

知其然，而且知其所以然，并且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，熟悉

了各种逻辑错误发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发生

逻辑错误的可能性。

    具体来说，学习逻辑学的意义在于:



    第一，掌握逻辑知识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。

    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，想要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

正确认识，除了必须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，并以辩证唯物主义世

界观为指导外，具有一定的逻辑知识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，

正确的认识是通过正确的思维而获得的，而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

形式结构的正确性和有效性，乃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。因此，

学习和掌握逻辑知识，有助于我们进行正确的思维，更好地认识

客观事物。

    恩格斯讲过:“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，

由己知进到未知的方法。”欧几里德几何学就是从少数几条公理

出发，通过逻辑推导而推出了许多人们不知道的几何定理。门捷

列夫提出“化学元素周期表”以后，川门根据元素的原子量和原

子价的对比关系，又推出许多当时尚未出现的新元素，如在钾和

钠之间推算出还存在一个 “类硼”元素，后来果然在试验中发现

了它。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般开始于案件发生之后和罪犯业己

逃逸之后，侦查人员只能从现场情况和可疑线索中，运用逻辑推

理，从假设到验证，一步步地查清案情，最后找出罪犯。在审判

阶段，认定事实和审查证据也都离不开逻辑推理。伽利略推翻亚

里士多德长期统治物理学界 “物体下落其重量与速度成正比”的

论断:鲁班发明锯子;居里夫人发现镭等都曾得助于逻辑。

    第二，学习逻辑学，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思想和严密地

论证思想。

    思想的准确性和论证性是正确思维的重要特征。马克思、

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思想的表达和论证的逻辑力量。李卜克

内西在回忆马克思时写道:“没有人具有比他更明确表达自己思

想的才能。语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的明确，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

定明确的表达方式。”斯大林在赞扬列宁的演说才能时说:“当

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，这种逻辑

力量虽然有些枯燥，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，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



众，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。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:

  ‘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，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

住，使你无法脱身:你不是投降，就是完全失败。”，

    韩复集在一次给大学生的演讲中说:“今天是我演讲的天

气，我看人来得很茂盛，大概来了三分之五吧⋯⋯同学们都是上

大学的、念大书的、都懂七、八国英文⋯⋯。”这种思想和表达

上的混乱，怎么能吸引人、感染人、抓住听众，产生出逻辑力

量，达到应有的目的呢?只能令人耻笑。现实生活中，由于有些

人缺乏逻辑修养，表达不合逻辑的事例到处可见。例如，某地日

报曾在一则广告中说: “我商场新进一批天津产女士坤

表⋯⋯”，某报在一篇报道中说:“新选的厂长吴某，今年才刀

岁，应届毕业生。”这些都导致了概念不明确。再如，某县法院

在一份关于车祸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:“被告驾车速度快与慢，

是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。”这个判断显然不恰当。至于推理不合

逻辑的事例也很多。如某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:“由于被告

长期旷工、与流氓鬼混，致使该厂3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。”

被告一人长期旷工，怎么必然使得一个厂3个月完不成生产任务

呢?再如，有人这样说过:“杀人、抢劫是犯法的，我又没有杀

人、抢劫，犯什么法?”;“资本家是讲利润的，你们也讲利

润，所以，你们也成了资本家。”

    学习逻辑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应用适当的思维形式，合乎逻

辑地表述和论证自己的思想，做到概念明确、判断恰当、推理合

乎逻辑、论证有说服力，达到有效地交流思想的目的。

    第三，学习逻辑学有助于反驳谬误，揭露诡辩。

    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，为了坚持真理、捍卫真理，就不仅

需要论证正确的东西，也需要揭露和批判错误的东西，同各种谬

误和诡辩作斗争。谬误有各种各样，其中不少是和逻辑直接、间

接有关的，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、规则而产生的。所谓诡辩是有

意识地违反逻辑规律、规则，利用逻辑错误，颠倒黑白、混淆是


